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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訪問教師

115學年度

計畫申請指南
申請資格與流程、說明會資訊、

問答集、收件時程



申請資格與流程

申請資格

申請流程

關於計畫

      一般地區學校(含非山非市學校及國立學校)國中小正式教師
經由高餐大媒合，到偏遠地區學校進行一年的教學專長服務。

114年12月18日國教署已函文各縣市公告申請

偏遠、特偏、極偏地區學校
(非山非市學校僅能申請為
協同學校)

受訪學校

(1)任職於一般地區學校(含非山非市學校
及國立學校)之正式國民中小學教師，且
正式教學年資合計滿6年以上

(2)公立國民中小學退休教師

教學訪問教師

符合資格之學校

確認校內教師意願與需求後
填寫公告計畫之附件1的申請表

函報教育局(處)初審

符合資格之教師

現職教師填寫-公告計畫之附件2的申請表

退休教師填寫-公告計畫之附件3的申請表

現職教師服務學校核章推薦，函報教育局(處)初審

退休教師填寫完後，資料逕送計畫團隊審查

複審學校資格，通過後推薦媒合

計畫團隊複審

複審教師資格，並進行面談，通過後推薦媒合



說明會資訊

報名  

二、受訪學校分享場次

(1)114年12月29日（一）14:00-16:00 (已辦理)
     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小 陳映蓉老師
(2)115年01月28日（三）10:00-12:00
     雲林縣斗南鎮僑真國小 葉慈方老師
(3)115年02月04日（三）14:00-16:00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國小 吳青燁老師

場次

一、教學訪問教師分享場次

(1)115年01月15日（四）10:00-12:00
      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小 張榮君主任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小    游欣雯老師
(2)115年02月25日（三）14:00-16:00
     臺東縣蘭嶼鄉蘭嶼國小 蔡王子尹主任
(3)115年03月04日（三）14:00-16:00
      南投縣立社寮國中 黃建樹校長

各場不限人數，報名後，在活動前會傳通知提醒上線
活動2小時，其中1小時說明計畫，1小時經驗分享

教學訪問教師 115學年度計畫說明會資訊

線上會議連結 

QR code

QR code



問答集

問題一
可否分享教師如何向原服務學校說明參加
計畫之意願，並如何取得支持之經驗？

二、個人需求：
(1)教師自身出訪意願之說明
(2)自我評估可行的附加服務與回饋內容，以利學校規劃事務，
    雙方有共識就能順利送件，例如：
->訪問期間仍協助原校特定教學或校務事項之規劃與支援
->訪問結束返校後，除分享經驗外，能視學校需求，承擔行政
   工作或協助課程發展任務、教師專業成長等校務推動 。

以上相關申請共識僅為部分教師的經驗談，不一定適用，
承辦單位尊重學校決定。

回答：
     彙整參加教師的經驗分享，大致可分2個部份向學校說明，
一、經費補助方面：
(1)教育部依規定核予聘任代理教師(12個月) ，以協助學校處理
   教師所遺之課務事宜。
(2)教師原服務學校另有課程發展經費10萬元可運用。

問題二 申請時需要檢附哪些文件？

回答：
      「受訪學校」或「教學訪問教師」，雙方申請階段皆僅需
檢附申請表及申請表中所列之相關證明文件。 

      待承辦單位媒合配對後，再由雙方依實際需求共同討論與
撰寫經費表、合作計畫書等內容，其無須於申請時繳交。



教學訪問教師的薪資如何支付、考績/考評等
人事相關事宜如何處理？

問答集

問題三

回答：
      教師媒合成功後，一整學年期間於受訪學校進行教學專業交
流。訪問期間，教師差勤由受訪學校管考，但教師員額仍屬原服
務學校，薪資及考核(考績)作業，仍需由原校協助處理。

問題四
受訪學校或教學訪問教師可以先看到雙方名
單嗎？

回答：
     教師與學校名單無法於申請階段提供。全國學校與教師名單
，須待各縣市於3月31日完成送件後，並經資格與需求審查，才
有名單媒合。

補充說明：
      教學訪問教師至偏遠地區服務，不適用偏遠地區加給，其他
相關補助以提供交通、住宿支持為主。

補充說明：
      接下來，承辦單位將依審查結果與雙方需求進行通知與媒合
。媒合以跨縣市合作為主，作業期間將視進度，不定期於官方臉
書等管道，說明媒合流程進展或公告相關訊息，提供整體進度參
考；惟實際媒合名單仍以正式通知為準。

送件後，因故放棄媒合會影響未來申請機會
嗎？問題五

回答：不會，歡迎再次送件。



問答集

問題六

受訪學校合作年限是2年嗎？跨校合作呢？

回答：
(1)近年有很多學校提出延長合作年限之需求，惟考量一千多所偏
遠地區學校資源運用的公平性，受訪學校的合作年限仍維持至多2
年的規定。

(2)跨校合作之「主要合作學校」適用至多2年的規定。

問題七

教師參與計畫滿3年後回校一年，可再申請？

回答：
     建議回原校時期仍持續進行課程教學，歡迎再次送件。

非山非市類型的學校可申請媒合嗎？

回答：
(1)非山非市類型的學校如果想申請為受訪學校，須與偏遠地區類
型學校搭配，與教學訪問教師進行跨校的合作，由偏遠地區類型
學校為「主要合作學校」，非山非市類型學校為「協同學校」。

(2)屬非山非市類型的學校教師可申請為教學訪問教師，媒合受訪
學校合作。

總結，非山非市學校僅能擇一身分送申請。

問題八



問答集

受訪學校有意願合作的教師最少4人，那可以
是校長、主任、組長嗎？

回答：
      教學訪問教師計畫以教學經驗交流為核心，受訪學校合作教
師原則上應以實際授課教師為主。考量偏遠地區教師常兼任行政
職務，若主任或組長仍實際參與授課，亦可納入合作教師人選，
惟不宜僅由行政人員與教學訪問教師互動。

問題九

跨校合作可以是跨國中國小的搭配嗎？

回答：
      可以國中小跨階段合作，依教師您所屬階段為主要合作學校
，例如國小教師，則主要合作學校須為國小，協同學校可為國中
。

問題十



1/31(六)截止：新竹市
2/27(五)截止：南投縣
3/04(三)截止：宜蘭縣、臺南市
3/06(五)截止：新北市、澎湖縣、嘉義縣、金門縣
3/13(五)截止：新竹縣、臺中市、屏東縣
3/16(一)截止：桃園市
3/17(二)截止：臺東縣、臺北市
3/20(五)截止：花蓮縣、苗栗縣、彰化縣
3/23(一)截止：嘉義市
3/30(一)截止：雲林縣
3/31(二)截止：基隆市、連江縣、高雄市

收件時程

收件時程 各縣市115學年度申請截止時間

「退休教師」與「國立附屬中小學教師」之申請，請於3月31
前寄送於高餐大。

計畫內容及相關申請表件
可上雲端資料夾下載

如有其他想了解之事項，歡迎
臉書留言或來電或來信洽詢


